
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中山學校 

華語教學實習案徵選條件表 

2020.10.13修訂 

實習期程 

(月份或確切日期) 

2024 年 2 月 15 日~2024 年 12 月 21 日止。 

（確定出發時程以對方通知為主） 

實習生需求條件 

(例如年級、專長等) 

1.應華系學生大三以上(含碩士班)之在學生。 

2.自信、有教學熱忱，能團隊合作也能獨立作業者。 

3.具備英文或西文語言能力者。 

4.品行良好，願意學習，有進取心者。 

5.能遵守各項實習規範及對方學校規定者。 

實習生需求名額 5 名 

學分/時數 

1.本實習應華系同學可抵免「海外實習」30 學分。 

2.碩士班同學可得「海外實習」12 學分。 

(碩二以上則能自行決定需不需要掛課) 

3.外系學程生能抵免華語教學學程。最多 4 學分。 

教學對象簡述 小學部及中學部的學生。 

實習內容 
1.從事華語教學(以英西文和中文來教授中文)  

2.協助班級管理與行政事務 

實習工作時間 
每週 5 天(週一到週五)，每週平均 28 節課，每節課 40

分鐘 

實習地點 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中山學校 

複審需求 ■有，親自辦理複審         □無，由應華系直接甄選 

實習福利 

1.實習津貼：每月 650 美金。 

2.對方學校提供宿舍、上下班交通、健康保險、機票(台灣-巴拿

馬來回)補助 2000 美金、中間出境機票(巴拿馬-鄰近國家)補助

500 美金。 

3.生活、膳食等需自行負擔。 

甄選方式 

1. 初審：書面審查及面試(1 月 15 日下午 1 點半面試) 

(面試時間 1 月 15 日，下午 1 點半於 Z206 情境教室) 

2. 複審：依對方學校時程進行最終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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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須知 

1. 實習期程雖到 12 月底，若大四生於 112-2 學期(2024.2-6 月)

完成所有應修課程之抵免則可辦理畢業，下半年 113-1 學期

(2024.7-12 月)可以畢業生身分應聘，請有意者慎思個人生涯

規劃。 

2. 惟若因語檢或其他原因無法於 112-2 學期順利畢業，113-1 則

仍應按學校規定掛 15 學分繳交全額學雜費，請大四學生務

必注意。 

申請截止時間 即日起至 1 月 11 日(五)下午 3 點止 

表格可依各案需求增加欄位，但不得刪減。 

 


